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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3 

2004-2005 两年期方案预算 
 
 

  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

政治行动的估计费用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提交本报告的背景是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4月 28日第 1599(2005)号决议采取

的行动。安理会该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 (联东办事处)，留驻东帝汶，

直至 2006 年 5 月 20 日，作为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东帝汶支助团)的后继特派团。 

 本报告载有联东办事处 2005 年 5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拟议所需资源，

约 22 027 700 美元(毛额 23 890 200 美元)。2005 年 12 月以后的所需经费，将

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的载列所有特别政治任务概算的合并报告中提

出。 

 联东办事处目前的业务活动经费一部分是利用联合国驻苏丹先遣团（联苏先

遣团）的结余，一部分是利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根据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日第58/273 号决议的规定所准予的承付款。计及利用联苏先遣团的结余6 301 700

美元之后，本报告根据第 41/213 号决议附件一第 11 段所规定程序请求提供的经

费总额为净额 15 726 000 美元 (毛额 17 588 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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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旨在为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联东办事处)筹措经费。联东办事处是依

照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4 月 28 日第 1599(2005)号决议，作为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

(东帝汶支助团)的后继特派团而成立的。 

2. 报告包含 2005 年 5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联东办事处的拟议所需资源，

共计 22 027 700 美元(毛额 23 890 200 美元)。2005 年 5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初

期联东办事处所需经费一部分是利用联合国驻苏丹先遣团（联苏先遣团）的结余

6 301 700 美元，一部分是利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根据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73 号决议规定所准予的承付款最多达 6 399 300 美元。计及利用

联苏先遣团的结余 6 301 700 美元之后，本报告根据第 41/213 号决议附件一第

11 段规定的程序请求提供的经费总额为净额 15 726 000 美元(毛额 17 588 500

美元)。 

3. 虽然联东办事处目前的任务期限是到2006年 5月 20日, 按照提出特别政治

任务预算遵循的惯例，本报告中联东办事处申请的资源仅限于到 2005 年 12 月这

段时间。2005 年年底后联东办事处的经费将在所有特别政治任务 2006 年概算的

合并报告中提出。 

4. 联东办事处所需资源汇总和主要构成部分的经费分别见表 1 和 2。按职等和

类别开列的所需人员编制见表 3。 

5. 经费筹措方面要求大会采取的行动见第三节。 

表 1 

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活动的估计费用 

（单位：千美元） 

  
2005 年所需经费共计 

以其他政治特派团
现有批款提供的经费 所需额外经费净额

 
本预算所涉期间 

 
任务期限和终止日期 

 1 2 3=(1–2) 4 5 

22 027.7 6 301.7 15 726.0 7.3个月(2005年 

5月21日至12月31

日) 

安全理事会第 1599

(2005)号决议 

2006年 5月 20日 (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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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按主要构成部分列出的所需经费汇总 

（单位：千美元） 

 所需经费 

支出类别 所需经费共计 所需非经常费用 

一. 军事和警察人员  

 1. 军事观察员 444.6 - 

 2. 军事特遣队 - - 

 3. 民警 1 658.4 - 

 共计，第一类 2 103.0 - 

二. 文职人员  

 1. 国际工作人员 6 885.0 - 

 2. 本国工作人员  1 102.6 - 

 3. 联合国志愿人员 833.6 - 

 共计，第二类 8 821.1 - 

三. 业务费用   

 1.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3 050.8 - 

 2. 顾问和专家 190.4 - 

 3. 公务旅费 211.6 - 

 4. 设施和基础设施 2 392.7 244.6 

 5.  地面运输 560.7 - 

 6. 空中运输 2 568.6 - 

 7. 通信 989.8 66.8 

 8. 信息技术 271.6 46.2 

 9. 医疗 246.3 - 

 10.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523.0 10.0 

 共计，第三类 11 005.5 367.6 

四. 其他方案  

 新闻方案 98.0 - 

 共计，第四类 98.0 - 

 共计 22 027.7 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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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需人员编制 

 专业及以上职等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本国工作人员 

 

副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共计

外勤人员/

警卫 特等 

一般事务

人员

共计

国际

本国

干事

当地

雇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总计

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 

 现有(2005年) - 1 1 1 6 9 19 3  40 50  10 100 21 212 37 370

 2005年拟议 - 1 1 2 5 10 19 3 41 50 - 10 101 21 212 37 371

 变动 - - - 1 (1) 1 - - 1 - - - 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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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22 027 700 美元) 

导言和背景资料 

6. 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4 月 28 日第 1599(2005)号决议，除其他外，决定成立联

合国东帝汶办事处 (联东办事处)，留驻东帝汶，直至 2006 年 5 月 20 日，作为

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东帝汶支助团)的后继特派团，执行下列任务： 

 (a) 提供至多 45 名文职顾问，支助重要国家机构的发展； 

 (b) 提供至多 40 名警务顾问，支助警察队伍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提供至多

35 名顾问，其中 15 人可以是军事顾问，支助边境巡逻队的发展； 

 (c) 提供至多 10 名人权干事，提供尊重民主施政和人权方面的培训； 

 (d) 监测并审查上文(a)至(d)的进展情况。 

7. 安理会还请联东办事处在执行任务时，重视技能和知识的适当转让，以便建

设东帝汶公共机构的能力，根据法治、司法、人权、民主施政、透明度、问责制

和专业精神等国际原则提供服务。此外，安理会还请联东办事处由秘书长特别代

表领导，特别代表将通过其办公室指导联东办事处的业务活动，并协调联合国在

东帝汶的所有活动，适当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联东办事处将获得适当程度的后

勤支助，包括使用运输工具，例如必要时使用空中运输。 

8. 安理会在该决议第 5 段还请秘书长部署一些第 2 段第(二)分段授权的顾问，

以便协助东帝汶国家警察为边境巡逻队拟订程序和提供培训，并协助东帝汶政府

协调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接触，目的是向边境巡逻队转让所需技能，使其尽快全

面承担这种协调责任。 

9. 联东办事处的目标、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如下： 

目标：支助重要国家机构的发展,包括警察和边境巡逻队，并提供遵守民主施政和人权方面的培训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产出 

1. 拥有可行和可持续行政结

构的核心国家机构 

1.1 财政和法律部门的东帝汶

合作伙伴能够行驶专业职

能，国际顾问仅仅发挥指

导作用 

• 培训东帝汶国家机关的法律

官员 

• 同东帝汶机构合作，拟订机

构能力发展工作计划 

 1.2 东帝汶政府通过组织法和

各部委的第三级立法 

• 培训东帝汶公务员，加强国

家机构的自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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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派遣顾问的职能领域制订

法律框架、规章制度和业务

程序草案 

• 定期咨询和指导重要公共行

政职位上的东帝汶对应人员 

2. 能发挥作用的东帝汶司法

系统方面取得进展 

2.1 减少积压案件和被告等待

审判的平均时间 

2.2 为所有被拘留者和被起诉

者提供辩护服务 

2.3 圆满完成法庭人员理论培

训的第一阶段和试用法庭

人员的提名 

2.4 根据《宪法》通过检察长

办公室组织法并建立检察

长办公室 

2.5 确认并适当管理法律专业

人员 

2.6 国民议会批准符合人权

标准的新的刑法和刑事

诉讼法 

2.7 改善社区获得司法服务的

长期战略 

2.8 建立行政、税收和审计高

等法院，负责监督公共开

支的合法性，审计国家账

户，并行使《宪法》第 129

条规定的其他权力 

2.9 拟订中期机构发展方案，

预期捐助者为司法部门人

力资源发展提供捐助 

• 培训本国受训法官、检察官

和公设辩护人 

• 定期为法庭人员提供指导和

咨询 

• 监测司法系统的运作和裁

决，以符合人权标准 

• 同政府、双边和多边捐助者

协调，解决司法系统内的机

构缺陷，并找出持续支持司

法部门的来源 

• 协助立法建立和实施高等行

政、税收和审校法院 

 

3. 专业和负责的东帝汶国家

警察 (国家警察) 

3.1 为国家警察特种部队和其

他部队拟订标准作业程

序和手册 

 

• 政策、战略规划、情报收集、

行为手册、专业标准、惩戒

程序以及其他业务和战术

(技术/专业）问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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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特种部队和其他部队能

够有能力、有信心地完

成任务 

3.3 国家警察训练员群体，确

保专业连续性 

• 在处理跨国有组织犯罪、调

查和法医学方面为国家警察

特种部队提供培训和咨询 

• 协助拟订各种标准作业程序

和手册 

• 同双边、多边捐助者协调，

避免重复，并相互补充培训

努力 

• 为在需要支持的领域持续帮

助国家警察寻找来源 

4. 加强国家机构保护和促进

人权以及民主施政的能力 

4.1 能够发挥作用的监察员办

公室 

4.2 东帝汶政府完成共同核心

文件和有关条约的具体

文件，履行 7项人权条约

规定的义务 

4.3 东帝汶政府通过《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 

4.4 执法官员改善实施人权标

准的情况 

4.5 在国家政策制定和立法方

面加强人权意识 

• 支持建立人权和司法监察员

办公室 

• 帮助拟订人权条约规定的条

约报告 

• 培训负责人权的政府官员，

包括总理人权事务顾问办公

室、促进平等办公室、议会、

司法部、外交和合作事务部、

教育部以及能力建设协调股

的工作人员 

• 国家警察在人权方面的专业

培训以及加强纪律/问责制

方面的援助 

• 监测国家遵守民主施政和人

权以及编写报告的情况，帮

助政府制定针对重要人权问

题的政策 

  • 在监测侵犯人权行为、记录/

跟踪指控的侵犯人权行为方

面培训人权领域的非政府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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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 

10. 特派团预期将实现各项目标，前提是政府致力于：透明和负责的公共行政和

独立的司法系统，制定公共行政主要机构运作的法律框架以及规则和程序，民主

施政和尊重人权，双边和多边发展伙伴继续与东帝汶国家机构合作。 

所需资源 

11. 联东办事处 2005 年 5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需资源共计净额 22 027 700

美元（毛额 23 890 200 美元）,用作 15 名军事顾问和 60 名民警顾问（2 103 000

美元）的费用，上文表 3 所示 101 个国际职位、233 个本国/当地职位和 37 个联

合国志愿人员的人事费（8 821 200 美元），以及业务费用，包括协助 45 名其他

文职顾问服务的一般临时助理人员（3 050 800 美元）、咨询服务（190 400 美元）、

公务差旅（211 600 美元）、房地租金、公用事业、燃油等设施和基础设施经

费（2 392 700 美元）、空中和地面运输（3 129 300 美元）、电信费（989 800

美元）以及其他后勤支援、用品和事务（1 138 900 美元）。 

12. 联东办事处拟议员额配置的变动包括：新增一个 P-4 职位，用于在有关社会

性别政策和方案方面协助当地机构和民间社会的社会性别顾问；鉴于参谋长职责

的复杂情况，参谋长 P-5 职等改叙为 D-1 职等。 

13. 计及利用联苏先遣团的结余 6 301 700 美元满足联东办事处部分所需经费之

后，联东办事处请求为 2005 年 5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批款总额 15 726 000

美元（包含工作人员薪金税为 17 588 500 美元）。 

 三.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14.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核定上文表 1汇总的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 2005 年 5月 2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的预算； 

 (b) 在 2004-2005 年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下批款 15 726 000 

美元，在第 34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下批款 1 862 500 美元，由收入第 1 款（工

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的相应数额抵充。 

 

 


